通   知

惠民小区公租房各位业主：

2017年我局对全县保障房保障对象进行了再核实，通过核实，我县所属保障对象低保取消较多，我局已向县政府汇报争取各位保障对象利益，建议将原廉租房保障对象在取消低保后，不搬出保障房，身份由廉租转为公租，按政策交纳租金。租金标准由原廉租房1.6元/平方米变为公租房4.5元/平方米。现做如下通知：

1、各位业主在公示后10日内可根据个人情况提出是否继续居住公租房。如无异议，于2018年1月30日前签订公租房租住合同。

2、小区内60岁（含）以上人员及残疾人员（有残疾证），请到惠民小区物业进行登记记录并提供复印件。

3、小区保障人员名单。
廉租房人员公示17,租金1.6元/平方米

张云     郑加兰    胡义荣    杨力旺    尹玉芳

杨新菊   石东梅    赵旭兰    赖青青    王国平

段光芹   杨川辉    杨崧灵    李琼      王芳

杨桂芬   丁苍顺

廉租房转公租房人员公示189户，租金4.5元/平方米

张丽萍    张丽英    曾令芳    司白领    张安珍

朱庆去    尚麻图    杨有平    陈锁麟    何玉林 

段克玉    李勒干    张花      李莉      司德山

马荣华    常阿平    李彩芹    康建边    林金焕

王建华    李文英    王彩平    朱继明    段丽

潘卓      施国荣    李玉山    王银凤    朱成荣

杨启凤    郑海舰    唐恩兵    赖留琴    岳太生

葛芙秀     张潇予    蔡金良    尹祖艳    程力

王素华     喻世荣    王胜勤    尹松会    佟麻约

王杰       赵树英    明仕跃    熊够      韦书忠

濮进文     陈亚凤    肖桂英    刘会      李华东

黄润聪     张从彩    余会兰    许志芳    许有楼

许苍娣     赵仙      杨祖留    周维彪    陈涛

陈永梅     陈有朝    赵从莲    赖勤英    李月艳

熊常安     杜连菊    祁左艳    林丽娟    岳维华

李会仙     刘云虎    赵永红    黄正所    耿碧云

刘桂芬     卢兴兰    孙德海    罗青松    吴荣杭

寸丽斌     尚庆英    郑杰      韩从香    杨丽香

苏云红     刘海英    彭玉      闫必贵    杨恩财

刘永成     滇云芳    苏正贵    李乔秀    吴兆芬

张志生     管小品    罗卫红    王宝焕    王金花

崔学平     赵欣舒    尹艳萍    杨琼桦    谭澍

何金瑾     张光宴    肖创勇    张正寅    唐永留

王在全     彭前有    候增红    赵秀珍    杨开娇

张丹       段宏杰    杨赵军    雷宏伟    杨时炳

刘丽华     朱留宏    赵双娟    王雪梅    汤金香

杨雪梅     田燕      李红兵    钏勋      王丽

段开芹     胡伟      杨国武    周湖平    张雪慧

周晶娜     李七仙    赵学英    王丽      王德春

周丽平     张国全    杨卫军    李楠      苏丽

全再位     石林静    杨军会    普红芹    张会仙

王恩       许明芬    杨小丽    罗世德    李根洪

杨恩助     黄正成    景耀文    罗春芳    黄志勇

王廷卫     张建华    沙凌华    邹正垠    高春玉

李晓娣    项燕燕     董兰美     赵学又    何左留

李绍凤    徐玉洪     杨文革     段绍成    张建红

尹会芹    丁汝富     张立珍     蔺绍丽    张恩燕

杨垣巧    思永玲     杨润仙     李林
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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